


112年度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 計畫定位



計畫說明書
撰寫要項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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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撰寫重點說明

擬解決問題

問題分析
• 內外部環境影響
• 政策鼓勵
• 競品分析／消費者意見回饋
• 產業期待 /合作業者需求分析

擬解決問題重點
• 彰顯本產學計畫必要性及聚焦優先待解決項目，例如突破產業技術瓶頸、補足
技術缺口、提升生產效率、解決去化問題等

前人研究概況
• 顯示本產學計畫核心技術準備度 (TRL5以上)，以及相關試驗或測試結果重點
• 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加強佐證本計畫可行性或重要性

計畫目標 • 呼應擬解決問題、重要工作項目及期中期末查核標準

工作
項目

實施方法 • 依初步研究成果之技術準備度至最終商品化階段進行合理規劃
• 重要工作項目應含合作業者所負責項目
• 配合期末管考作業期程，計畫成果宜以年度11月完成為目標預定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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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撰寫重點說明

預期產出

產出效益構面
◼ 技術／產品／器資材／專利權數 (具明確產出標的)
◼ 國內有償技術移轉 (含專利授權)數及收入 (說明研發產出之技轉及商品開發、上
市等規劃)

 教材／技術手冊／推廣著作製作或發表數
 國內推廣活動辦理次數
 研發人才(博士)／(碩士)／(其他)培育數

產業效益構面
◼ 促成企業／產業團體研發或生產投資件數及金額

社會效益構面
◼ 優良／安全產品／器資材生產率／擴及率／檢測率 (％)
◼ 節能減碳 (%)

期中/期末
評核標準

• 應有量化數值可供衡量
• 其設定應與商品化標的相關，而非僅為試驗結果或試驗過程之發現，例如：設
備或原料採購、試驗田尋找….



計畫經費編列應依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 「附表一之一農業科
技研究發展補助項目與其編列及執行基準表」編列並據以執行。

• 計畫經費請以（新臺幣）千元為單位，小數點下四捨五入計算。

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 計畫經費編列原則 1/2

https://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GL000041


常用補助科目 用途說明

人事相關費用

(計畫總經費
50 %為上限)

薪俸 執行計畫僱用按月計薪之人員費用。

保險 計畫僱用人員之勞、健保費雇主應負擔部分。

退休離職儲金 計畫僱用人員之雇主應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 執行計畫僱用按日計酬之人員費用（如工讀生、臨時工等）。
• 主持人費

技術引進、委
託研究、製造
或設計等費用

(計畫總經費
20 %為上限)

權利使用費 計畫實施所需之專利權、智財權、商標等權利金。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委託勞務費
委託其他政府、機關、學校、團體進行研究等相關業務，並以契約
約定支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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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補助科目 用途說明

物品
計畫執行所需，使用年限未達 2 年或單價未達 1,0000 元之消耗/非消耗品
購置，例如油料、試驗材料、試驗藥品…等費用。

雜支 與計畫執行直接相關之其他費用，例如郵電、文具、印刷….等費用。

國內旅費 與計畫執行直接相關之工作會議、採樣…等交通及住宿費用。

機械設備
計畫執行所需，單價在 10,000 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 2 年以上等設備或
工具，例如檢測儀器、機械工具等。

管理費
通過農委會研發成果管理制度評鑑之機關(構)，始能編列。
（https://agriti.coa.gov.tw/FromPrjLetmein.aspx?backurl=%2fSchoolUser%2fi
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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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griti.coa.gov.tw/FromPrjLetmein.aspx?backurl=/SchoolUser/index.aspx


計畫說明書 撰寫路徑
◆ 首次使用之計畫主持人：請先加入

會員，申請帳號密碼後再行登入

◆ 既有使用者：請直接輸入帳號密碼
登入

https://project.coa.gov.tw/coa/index

1.

計畫說明書
系統操作

https://project.coa.gov.tw/coa/index


計畫主持人姓名

2.

3.
◆ 登入後請先確認帳號、

使用角色的正確性

◆ 點選『研提計畫書』

計畫說明書
系統操作



4.

112

以農委會發文清單所核定計畫名稱為主，惟審查意
見有要求修改計畫名稱者，則應填入修正後計畫名

◆ 點選『新增計畫』

◆ 建立計畫資訊

計畫類別 : 科技發展 (不得更改)

計畫型式 : 單一 (不得更改)

計畫歸類：產學合作計畫 (不得更改)

◆ 完成設定後，點選下方『確定』鍵

5.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說明書
系統操作



請填寫計畫英文名

下拉選擇計畫名稱，
同時系統自動帶入審議編號

◆ 進階設定計畫資訊
填寫『計畫英文名稱』(應符合中文名稱語意)

點選施政項目及審議編號『1.6.1』(不得更改)

計畫說明書
系統操作

112 年



◆ 進階設定計畫資訊
點選推動小組別『產業化研發與輔導推動小組』(不得更改)

點選研提屬性『新辦 (新提)』/『續辦 (延續)』(2選1)

◆ 完成設定後，點選上方『下一步』鍵

計畫說明書
系統操作

計畫編號

計畫編號



◆ 計畫依據
點選『重新引進』即出現藍框內容 (不須更改)

◆ 技術屬性
點選『科學技術類』(不得更改)

◆ 技術時程
點選『單年度計畫』/『多年度計畫』(2選1)

◆ 完成設定後，點選上方『下一步』鍵

113/12/31112/12/31

計畫說明書
系統操作

112/1/1 112/12/31

112/1/1

112/1/1 112/12/31

112/1/1



依各計畫屬性點選

A / F擇一

(食品加工類)

◆ 研究性質及研究方法
系統分別預設為『商品化』與『合作研究』(不須更改)

◆ 實施地點
系統預設為『臺灣地區』(不須更改)

◆ 完成設定後，點選上方『下一步』鍵

計畫說明書
系統操作



意旨機關(構)目前最高位階代表人
(例如食工所所長、農科院院長、藥毒所所長…)

意旨產學合作計畫之合作業者

若有 2 家業者，請先輸入任 1 家業者資料後，
點選『加項』鍵，即可輸入第 2家業者資料

機關(構)內最高法定代表人

河海工程學系

計畫說明書
系統操作



請點選『新增明細』，建立除『計畫主持人』及『協同主持人』之
計畫團隊成員，包含合作業者主要參與人員

計畫說明書
系統操作



請利用『編號』及『新增縮排』功能，
使計畫內容編輯更加完善

計畫說明書
系統操作



『重要工作項目及實施方法』與『重要工作

預定進度』所列重要工作項目應相同

計畫說明書
系統操作



依據各計畫研發項目設定『產出績效指標』

每案必選

計畫說明書
系統操作



請說明本計畫研發成果授權或其他應用規劃，
以及對於整體產業面和社會面影響

計畫說明書
系統操作



• 『學校、法人』為補助費
• 農委會所屬機關為自辦經費

意旨計畫執行機關

計畫說明書
系統操作



先選經費科目

說明該經費科目使用需求

補助款 /自辦款額度

若有部分經費由業者配合款
出資，應點選『加項』，建
立相關資料

計畫說明書
系統操作



業者配合款補助款

計畫說明書
系統操作



階段管考重點提醒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112年度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 執行及管考時間

2022 2023

實際年度計畫可執行時間約計 10個月

2024



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期間，依通知登入農業計畫管理系統填寫季報、期中摘要報告、
期末暨成果效益報告及研究報告。各項報告填寫規定說明如下：

階段 應填寫資料 內容說明 填寫通知及期限

期中審查

第 1 、 2季季報
每季登錄農業計畫管理系統，
選填「季報告」填寫內容。

3月及6月下旬由農業計畫管理系
統通知，應於4月5日及7月5日前
完成上傳。

期中摘要報告
期中審查前，登錄農業計畫管
理系統，選填「期中摘要報告」
填寫內容。

6月中旬由農業計畫管理系統通知，
應於7月5日前完成上傳。

期中簡報
依據建議格式完成1~6月計畫
執行成果說明。

6月中旬由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
推動小組通知，應於期中審查（或
實地查核）前2天完成提交。

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 1-6月管考項目



階段 應填寫資料 內容說明 填寫通知及期限

期末審查

第 3、4季季報
每季登錄農業計畫管理系
統，選填「季報告」填寫
內容。

9月及12月下旬由農業計畫管理系
統通知，應於10月5日及次年度1月
5日前完成上傳。

期末暨成果效益報告

期末審查會議前，登錄農
業計畫管理系統，選填
「期末暨成果效益報告」
填寫內容。

11月中旬由農業計畫管理系統通知，
應於11月30日前完成上傳。

期末簡報
依據建議格式完成7~12月
計 畫 執 行 成 果 說 明 。

11月中旬由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
推動小組通知，應於期中審查（或
實地查核）前2天完成提交。

研究報告
期末審查會議前，登錄農
業計畫管理系統，選填
「研究報告」。

11月下旬由農業計畫管理系統系統
通知，應於12月底前完成上傳。

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 7-12月管考項目



✓ 期中審查

審查重點包含「執行進度與原規劃差異」、「計畫經費與人力等資
源運用狀況」、「是否符合合作廠商需求」及「研發成果之產業應
用規劃」等項目。

✓ 期末審查

審查重點包含是否完成預期產出，以及該產出技轉與產業應用規劃。

✓ 如計畫屬性為設備開發、系統建置、場域及製程優
化等類型者，將優先安排辦理實地審查作業。

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 階段管考標準



• 對於試驗設計與過程應有基本描述，且以圖片或試驗數據佐證，而
非僅以文字呈現試驗結果，例如已測出最適溫度、已調製最佳比
例…等

• 試驗圖表分析內容，請依照科學報告格式撰寫與標示，例如常用符
號大小寫(pH)、試驗組與對照組之標準偏差…等

• 計畫成果如為硬體設備開發，於期中報告時則應檢附相關設計圖；
如為完成某項功能之測試報告，應將之列為期中/末報告附件，提
送委員審查確認

• 邀請合作業者列席分享產學互動情形及合作滿意度，以確保計畫執
行進度符合預期

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 階段管考常見問題



指執行產學計畫者
執行單位

指參與產學計畫業者

合作業者

輔導專家
指陪伴產學計畫推動者

面對面溝通
建立信賴關係

提升商業化成功機會

✓ 農委會科技處主導
✓ 產學合作推動小組協助執行

農業科技產學合作計畫 實地訪視機制



計畫成果應用及
歸屬提醒



➢ 執行單位為農委會所屬試驗研究機構或未通過農委會研發成果管理制度評鑑者，產學計

畫所獲得之原型、產品、技術、方法、著作或其他智慧財產權及成果（以下簡稱研發成

果），依農委會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7 條第 1款第 4 款規定，歸屬國家所有。

➢ 執行單位如已通過農委會研發成果管理制度評鑑，產學計畫研發成果依農委會研發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歸屬執行單位所有，惟本會或所屬機關（構）依

農委會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9 條規定，享有無償、全球、非專屬及不可讓與之實

施權利。

➢ 執行單位擬將產學計畫研發成果於中華民國管轄區域外授權實施，應依農委會研發成果

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23 條規定辦理，並報經農委會同意。如未依規定辦理，農委會得撤

銷計畫主持人執行中之計畫補助，追回已撥付之補助款，並停止接受計畫主持人及其相

關人員申請及執行農委會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https://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14462

https://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1446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https://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14462

➢ 產學計畫研發成果授權計價時，得參考農委會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20 條規定，授

權對象如為本計畫之合作業者，研發成果之計價得酌予優惠。

➢ 辦理研發成果授權實施，應符合農委會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21條及第 22 條規定

1. 研發成果授權實施應以非專屬授權方式為之。

2. 研發成果授權實施對象如為出資達該計畫總經費 30 %以上之任一合作業者，執行單

位得以專屬授權、有償讓與或信託方式運用研發成果，惟執行單位應於計畫結束 1 年

內報經農委會同意，始得為之。

➢ 產學計畫結束後，執行單位及合作業者應配合農委會（或委託之第三方）辦理研發成果

管理及運用情形之調查，以及辦理推廣本計畫研發成果之展覽及宣導活動，並適時提供

產業運用相關資料。

https://law.coa.gov.tw/glrsnewsout/LawContent.aspx?id=FL014462


感謝聆聽
THANK YOU

產學合作計畫推動小組

• 童昱華專員 (02) 2381-2991 分機2296
• 劉毓娉專案副理 (02) 3343-1119



對農業產學合作計畫有興趣嗎？
這裡有更多資訊 https://www.aiuc.org.tw

歡迎訂閱電子報

https://www.aiuc.org.tw/

